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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永政文〔2022〕122号

晋江市永和镇人民政府关于调整《永和镇
宅基地申请和个人建房审批办理

流程》的通知

各村，镇机关相关部门：

根据上级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镇宅基地申请和个人建房

审批工作实际，现将修订后的《永和镇宅基地申请和个人建房

审批办理流程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晋江市永和镇人民政府

2022年 11月 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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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和镇宅基地申请和个人建房审批办理流程

根据《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晋江市规范农村宅

基地审批建设管理规定的通知》（晋政办〔2020〕25号）、《晋江

市农业农村局、晋江市自然资源局、晋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关于规范宅基地审批流程的通知》（晋农〔2020〕164号）、《中

共晋江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<泉州市农

业农村局关于下达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有关问题整改方案的通

知>和强化农村宅基地及建设审批工作机制的通知》（晋委农办

〔2021〕11号），结合我镇实际，制定本流程。

一、村民申请。拟申请用地位于中心城区及镇区规划区范围

外，且符合条件（见附件 1）的村民，可申请农村宅基地；属于

中心城区及镇区规划区范围内的市政府或市直相关部门确定的

计生、残疾、低保、“四帮四扶”和重大安全隐患房屋翻建等特殊

对象可申请个人建房。申请人须委托有资质单位或专业技术人

员绘制用地规划红线图，编制建设方案和施工图纸，准备好相

关资料（清单见附件 2），向村民小组、经联社、村委会提出申

请。申请批准宅基地的面积按下列标准执行：①每户家庭人口 3

人以下的，申请批准宅基地面积原则上不超过 80平方米，使用

村庄建设用地的可以增加不超过 30平方米，即不超过 110平方

米；②每户家庭人口 3 人（含 3 人）以上的，申请批准宅基地

面积原则上不得超过 120 平方米，使用村庄建设用地可以增加

不超过 30平方米，即不超过 150平方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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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镇村预审。村民发起农村宅基地建房申请后，由网格员

协助整理预审资料（见附件 2），并提请镇村两级对申请资格、

规划建设等进行预审，避免村民“来回跑”“多趟跑”，减轻农户因

选址不符合规划、申请资格不具备等原因而造成的农村宅基地

建房成本、时间成本。村委会接到预审资料后，对村民是否符

合“一户一宅”或“一户一居”、拟申请宅基地是否存在土地纠纷、

是否影响相邻权利人权益、有无旧房处置等情况进行初审，并

在《晋江市农村宅基地审批初审表》上签署意见。镇乡村振兴

服务科接到村委会提交的预审资料后，协同国土资源所、规建

办对相关情况进行预审，并根据预审情况在《晋江市农村宅基

地审批初审表》上签署意见，乡村振兴服务科汇总相关部门意

见后提交镇分管领导审核，并将初审结果通报相关村委会。

三、村级审议。预审通过后，村委会和经联社在包村领导

和包村干部的监督、指导下，按“四议两公开”制度要求进行审议

（重点审查申请对象是否符合“一户一宅”或“一户一居”规定，提

交材料是否真实有效，拟用地位置、用地面积是否符合规定要

求，有无影响相邻权利人利益，旧宅处置方式，是否村集体经

济组织成员等），审议结果应在本村村务公开栏公示 15 个工作

日（拍照存底），并同步在村级小微权力信息监督平台进行公示。

公示期内如有村民提出异议，村委会和经联社应联合组织

对异议进行审查，经审查异议成立的应驳回申请对象的申请；

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，申请对象所在的村民小组、村委

会和经联社负责人，应分别在《农村宅基地和建房申请审批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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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《建设用地建房申请审批表》中签署意见，并加盖相关公章。

四、窗口收件。村级分管人员应在村级审议通过后的 10个

工作日内将相关材料提交镇政府便民服务中心宅基地窗口（依

托原宅基地窗口收件），由窗口人员当场进行资料初审，对资料

齐全的予以收件，对资料提交不完整的一次性告知原因后退回

补充，窗口收退件均须向申请人出具《永和镇农村宅基地和建

房申请收（退）件通知》。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，需扫描成电

子档案并刻制为光盘，与申请材料一并提交。其中用地红线图

应附“80-118、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、3度带”；光盘中应有一份

用地红线图 CAD 电子文件，文件命名格式为：测绘时间+永和

镇+村+项目名称+用地面积；提交复印件的，均需申请人（单位）

签名盖（公）章或按手印，提供原件核对，由窗口加盖“与原件

相符”章。

五、镇级联审。窗口人员每月底将收到的申请材料汇总到镇

乡村振兴服务科，由乡村振兴服务科上报镇分管领导，并同步

将相关材料送国土资源所、规划建设办审核。分管领导在 10个

工作日内组织国土资源所、规划建设办、乡村振兴服务科到实

地踏勘，重点了解建房户资格权、选址条件以及周边群众意见，

把建房选址是否符合建房条件和用地规划要求现场告知建房户

和村干部。国土资源所、规划建设办、乡村振兴服务科应在实

地踏勘后 10个工作日内根据申请材料和实地踏勘情况形成具体

意见（情况复杂需要进一步核实的，报经分管领导同意后可适

当延长审核时限，但最长不得超过 1个月），尔后由分管领导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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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三部门召开宅基地联审会讨论研究。

1.国土资源所审核用地面积、权属和地类性质是否符合规

定；是否存在地质灾害隐患等。

第三方测量公司应出具现场测量的实地拍照彩色图片（包括

有四至参照物，四张彩色图片并合成一张 A4 打印），并盖测量

公司印章。

2.规划建设办审核拟建层数、层高和建筑面积是否符合村

规、总规、房屋建设技术标准、是否存在高陡边坡条件较差的

地质灾害隐患地带，是否带图审批（资质设计图纸面积务必与

实际地形面积一致，杜绝乱套各级的通用图册）；建后的房屋住

宅必须符合工程抗震 7 级以上要求；承诺进行立面装修（高铁

高速、国省道两侧，闽南红瓦砖墙风格）；承诺同步配套排水、

排污等雨污分流管道设施。必须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设计施工图

纸（提供相关证件），委托有资质的施工单位或乡村工匠按国家

有关规定进行安全施工、规范管理，做到安全文明施工（提供

相关证件、双方安全施工协议），确保施工质量安全（申请对象、

施工单位依法负责及购买相关意外安全保险），方可动工建设。

未编制村庄和集规划的村（社区），不受理宅基地审批。

3.乡村振兴服务科审核是否依法通过“四议两公开”进行审

议，是否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，是否符合“一户一宅”。未完成农

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村（社区），不受理宅基地审批。

镇级联审不通过的，由窗口退件并出具《永和镇农村宅基地

和建房申请收（退）件通知》；联审通过的，由相关部门签署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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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并加盖公章，上报镇农村宅基地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审批。

六、审批备案。镇农村宅基地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定期召开会

议进行审批，并区分以下情形办理：

1.宅基地申请用地位于中心城区及镇区规划范围外的，审批

通过后由镇人民政府分管领导和主要负责人签署意见、加盖单

位公章，并在审批通过后的 10个工作日内核发《乡村建设规划

许可证》、《农村宅基地批准书》。镇乡村振兴服务科将相关材料

提交市农业农村局备案。

2.市政府或市直相关部门确定的计生、残疾、低保、“四帮

四扶”和重大安全隐患房屋翻建等特殊对象个人建房申请用地位

于中心城区及镇区规划范围内的，镇人民政府应在接到申请材

料后的 10个工作日内完成镇级联审，并签署意见，尔后汇总至

市农业农村局农村集体资产资源资金监管服务中心农村宅基地

窗口，由市级相关部门联审、市人民政府审批。审批通过后由

镇便民服务中心宅基地窗口在 10个工作日内核发《建设工程规

划许可证》、《建设用地建房批准书》。

七、打桩放线。宅基地批准书和规划许可证核发后，村民应

与施工单位签订施工合同、购买建房保险，尔后向村委会提出

放样申请（需提供的材料见附件 2），镇人民政府在收到申请后

的 10个工作日内组织包村干部、村委会、第三方测量单位、综

合执法队、规划建设办和国土资源所一同实地打桩放线，确定

宅基地四至和面积后，村民即可开工建设。村民建房应聘请有

资质的公司或经正规培训的乡村工匠，严格按照审批的位置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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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积进行施工。镇综合执法队和村委会要落实巡查制度，防止

在建房过程擅自选址移位、扩建超建，特别在楼层结顶重要节

点做到重点巡查，做到巡查有数据、有反馈。

八、竣工验收。房屋竣工后，申请人应在 1个月内填报《农

村宅基地用地和建房验收意见》，由村（居）委会和经联社初审

初验合格后，报包村干部、综合执法队、国土资源所和规划建

设办（无符合抗震 7 级以上要求，无立面装修，排水排污管道

设施无雨污分流的不给予申请验收）组织第三方测量单位进行

竣工验收，验收通过给予核发《农村宅基地用地和建房验收意

见》。如验收不通过，由现场验收人员提出书面整改要求，整改

经复核通过后，按上述程序出具验收意见；整改仍未达到验收

要求的不得出具验收意见。

本流程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《晋江市永和镇人民政府关于印

发永和镇宅基地申请和个人建房审批办理流程的通知》（晋永

政文〔2021〕76号）同时废止。

本流程实施后，如上级机关就有关农村宅基地审批建设管理

等出台的相应规范性文件，本流程未规定或与之冲突的，从其

规定。

附件：1.农村宅基地申请条件

2.宅基地申请和个人建房申请资料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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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农村宅基地申请条件

一、申请使用宅基地的村民，一般应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

员，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承担相应义务，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

的 ：

1.无住宅或现有宅基地面积明显低于本规定标准，需要新建

或扩建住宅；

2.因国家或者集体建设、实施城乡规划以及进行保障性安居

工程、公共设施与公益事业建设，需要征收安置的；

3.因发生灾毁或防御自然灾害，需要安置的；

4.因子女结婚等原因分户，缺少宅基地的；

5.向中心村或者住宅小区、农民公寓等集聚的；

6.村民自愿退还全部旧宅基地的；

7.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的其他情形。

二、申请宅基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批准：

1.原有宅基地面积已达到本规定标准或现有住宅条件已经

能够解决分户需要的（家庭现有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已达 60平方

米的或有宅基地、房产可以继承，其继承份额分摊至家庭成员

后，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已达 60平方米的）；

2.年龄未满 18周岁的；



— 9 —

3.申请宅基地不符合国土空间规划、村庄规划、河道生态保

护蓝线规划或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、生态保护红线、水利工

程管理范围的，地处行洪区、蓄滞洪区、泛洪区、地质灾害点

的；

4.将原宅基地出卖、出租、赠与他人或擅自改作生产经营用

途的；

5.户口虽已迁入，但原有宅基地未退回村集体的；

6.夫妻双方均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，但双方户口未迁至

同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，其中一方已有宅基地的；

7.有非法占地建房行为，尚未依法处理到位的；

8.其他不符合“一户一宅（居）”政策规定的；

9.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或市人民政府规定不予批准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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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宅基地申请和个人建房申请资料清单

一、符合宅基地建设住房申请条件的申请人，应提交下列

申请材料，其中提交复印件的，均需申请人（单位）签名盖（公）

章或按手印，提供原件核对，由窗口加盖“与原件相符”章：

1.预审前提供：

（1）《晋江市农村宅基地审批初审表》1份（预审时提供）；

（2）申请人所在户内成员的身份证及户口本复印件 1份，

如有旧房可以继承的，还需提供相关权利人及其户内成员身份

信息（预审时提供）；

（3）原住宅权属证明或申请材料复印件 1份（预审时提供）；

（4）原住宅或户籍地址房屋建筑面积，以及此地址内所有

户籍人口信息证明（预审时提供）；

（5）拟建地块红线图一式 5份，以及数据光盘；

2.预审通过后提供：

（6）《农村宅基地和建房申请审批表》或《建设用地建房

申请审批表（中心城区和镇区规划范围内）》原件一式 5份；

（7）农村宅基地（建设用地）使用承诺书原件 1份；

（8）村（居）两委会议、村（居）民代表会议纪要及签到

表原件 1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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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9）公示情况及公示照片原件 1份（村民代表会议通过后

进行公示，公示期限应为 15个工作日，且公示期满应在公示上

注明有无异议并由村书记签字、村委会盖章）；

（10）规范农民建房村规民约；

（11）农村宅基地退还（出）协议（承诺书）（三方协议）

（如须旧宅基地退还（出）需要提供）；

（12）析产证明原件 1 份（如有共有住宅或有住宅可继承

需要提供）；

（13）所在村（居）集体经济组织颁发的股权证书复印件 1

份或由所在村（居）集体经济组织出具的户内成员资格证明材

料原件 1份；

（14）带图审批相关图纸资料 1 份，包括套用农村住宅建

设通用图集或设计单位绘制建筑施工图及结构施工图（须根据

实际审批面积设计）、房屋风貌图等；

（15）《文明安全施工承诺书》原件 1份；

3.放样前提供：

（16）《农村自建房（三层及以下）建房质量完全承诺书》、

《农村建筑工程（装修装饰工程）建房质量安全承诺书》原件 1

份；

（17）施工安全协议书复印件（申请人和施工单位签订）；

（18）建筑单位材料，包括建筑企业资质证明、法人信息，

农村工匠相关培训及其他身份、资质信息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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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9）农村建房保险。

二、如申请人属于中心城区及各镇区规划区范围内的市政

府或市直相关部门确定的计生、残疾、低保、“四帮四扶”和重大

安全隐患房屋翻建等特殊对象，除应提供上述第一条规定材料，

还须附上认定为特殊对象的相关证明材料。

三、如申请人属于依据本市相关文件规定进行宅基地住房

扩建、改建的，除提供前述第一、二项规定的材料外，还需提

交现有宅基地住房照片 1 份、原有的宅基地建设规划许可、建

房批准文件复印件 1份。

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均需填写完整，扫描成电子档案并

刻制为光盘，与申请材料一并提交。其中用地红线图应附

“80-118、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、3度带”；光盘中应有一份用地

红线图 CAD电子文件，文件命名格式为：测绘时间+永和镇+村

+项目名称+用地面积。

抄送：镇副科级以上领导。

晋江市永和镇人民政府 2022年 11月 29日印发


